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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实施结果的 

法律意见书 

 

致：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通商”或“本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

下简称“中国”）具有执业资格，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根据云

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与通商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

用协议》，通商接受云赛智联委托，担任云赛智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法律顾问。 

 

本所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过户情况法律意见

书》”），本所现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就云赛智联本次交易之实施结果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

意见（二）》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及《标的资产

过户情况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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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定义外，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释义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标的资产过

户情况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云赛智联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 

 

一、 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方案为云赛智联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

（1）谢敏等6位自然人及晟盈天弘持有的信诺时代100%股权，（2）上海佳育持

有的仪电鑫森49%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信诺时代、仪电鑫森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述（1）（2）所述的两项交易相互独立，不互为前提，任何一

项交易未生效、终止或不能实施，均不影响另一项交易的生效或实施。 

 

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云赛智联将直接持有信诺时代

100%股权及仪电鑫森 100%股权。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相关方所获得的批准与授权情况如下： 

 

(一) 云赛智联的批准及授权 

 

1、 云赛智联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十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 云赛智联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

过了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 信诺时代的批准及授权 

 

1、 信诺时代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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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诺时代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三) 仪电鑫森的批准及授权 

 
仪电鑫森于2017年5月10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仪电鑫森49%股权

转让事项。 

 

(四) 交易对方的批准及授权 

 

1、 晟盈天弘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

的议案，并同意向云赛智联转让其持有的信诺时代7.69%股权。 

 

2、 上海佳育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方案，

并同意向云赛智联出售其持有的仪电鑫森49%股权。 

 

(五) 主管政府机构的批准与授权 

 

1、 上海市国资委对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 上海市国资委出具了编号为沪国资委产权[2017]125号《关于云赛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3、 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7月31日核发了《关于核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向

谢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53号），核准本次交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交易已

具备实施条件。 

 

三、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  标的资产过户实施情况 

 

1、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北京信诺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挂牌

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4644号），同意信诺时代股票自2017年8月1日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至此，信诺时代已经完成终止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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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于2017年8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信诺

时代已经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 根据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于2017年8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登陆企业信用系统进行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

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云

赛智联持有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成为云赛智联的全资子公司。 

 

4、 根据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9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登陆企业信用系统进行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

涉及的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

后，云赛智联持有仪电鑫森100%股权，仪电鑫森成为云赛智联的全资子公司。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经办理完毕，本次收购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云赛智联的法

律义务。 

 

(二) 发行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065号的《验资报

告》，截至2017年9月12日止，云赛智联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1,367,673,455.00

元、累计股本为1,367,673,455.00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云赛智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40,838,319股（均

为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后云赛智联的股数变更为1,074,302,990股。云赛智联

已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

产已完成过户手续，云赛智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办理了登记手续。 

 

四、 本次交易尚待完成的后续事项  

 

(一) 云赛智联尚需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等事宜的

批准、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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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云赛智联应根据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云赛智联完成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上述批准

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 

 

(二) 云赛智联与交易各方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办理了标的资产过户、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三) 云赛智联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理发行股份

新增注册资本等事宜的批准、登记手续以及发行股份的上市事项，云赛智联完成

上述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